
张家港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评修编项且
项目编号： JSZC-320582-KXIS-G2025-0001
甲方： (买方)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政府

乙方： (卖方)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甲、 乙双方根据科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
评修编项目公开招标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
一、服务内容

总价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元)

按照相关导则要求编制《张家港经济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 技术开发区规划环评修编报告书》 并
2521560

划环评修编项目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通过生态环

境部审查并取得审查意见。
二、合同金额

2.1 本合同金额为 (大写) : 贰佰伍拾贰万壹仟伍佰陆拾元整(2521560
元) 人民币。

总价为综合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费用 (工资、 福利、 培训、 社会保
险等) 、 服务所用设备工具购置及维修费用、 服务所用材料消耗费用、 管理费
用 、 利润、 税金、 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 责任等各项应有费
用 。

三、 履约保证金

3. 1 合同签订前， 乙方向采购单位交纳人民币50431.2元作为本合同的履
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应当以支票、 汇票、 本票或者金融机构、 担保机构出具
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3.2 甲方付清全部合同金额的同时返还履约保证金。 逾期退还的，应当支
付逾期利息，且逾期利息的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3.3乙方不履行与甲方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子退还。
四、 转包或分包

4. 1 本合同范围的服务， 应由乙方直接提供，不得转让他人提供
4.2 如有转包和分包行为， 甲方有权给予终止合同。
五、 服务期限：

六、 货款支

服务期限为 六 个月。 自 2025年 10月 2 5 日 到 2026年4月 23 日，合
同签订后， 四个月内完成编制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评修编报告书初
稿，在合同签订后五个月内完成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评修编报告书(受
理单), 在合同签订后六个月内通过生态环境部审查并取得审查意见。

付

6.1 结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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